
附件2：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护理员培训及评价
采购项目需求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健委等5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护理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卫医发〔2018〕20号）、《关于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49号）、《医疗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2024版）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增加护理服务业人力资源供给，扩大社会就业岗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服务需求，积极稳妥做好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提升我院的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增强护理团队的专业技能，助推我院加强免陪整合照护病房的建设。现需用2025年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80万元，专项用于医疗护理员的培训及规范管理，涵盖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及评价。目前我院（总院、五象分院及西院）共有103名医疗护理员需接受培训。为此，现需引入相关机构或公司进驻我院，负责开展培训及考核工作，具体需求如下：
一、核心培训内容
（一）初始培训与认证体系
标准化课程模块
基础技能：涵盖饮食照护、排泄照护、移动照护等9项操作规范，采用情景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结合模式。
专项能力：设置压力性损伤护理、心电监护仪操作等实训课程，配备智能模拟人等教学设备。
考核认证机制
通过南宁市卫生学校申请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合格者颁发《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建立人才储备库，对持证人员实施动态管理，定期更新技能档案。
（二）两年期护理员服务提升培训计划
第一年：强化巩固期
时间安排：持证后第12-14个月
核心内容：
技能复训：针对初始培训中考核薄弱项开展专项强化，如排痰照护、安全与急救等模块。
新技术应用：引入智能护理设备操作培训，包括电子化护理记录系统、远程健康监测设备使用。
案例研讨：选取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真实护理纠纷案例，开展法律风险防控模拟演练。
第二年：能力提升期
时间安排：持证后第24-26个月
核心内容：
专科护理进阶：根据护理员服务场景（如老年科、产科等）开设专科护理课程，邀请区内外护理专家授课。
管理能力培养：设置护理小组长管理实务课程，涵盖排班优化、质量监控等模块。
二、培训对象（医疗护理员）
（一）五级/初级工：
年满16周岁，从事或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二）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三）病患陪护
年满16周岁，从事或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二、培训内容要求
	培训职业（工种）
	培训等级
	培训学时
	培训人数

	医疗护理员
	初级
	48课时
	40

	医疗护理员
	中级
	64课时
	53

	病患陪护
	
	28课时
	10


培训内容紧扣国家政策，依据《医疗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相关知识和技能要求进行培训，主要内容包含医疗护理员职业道德与职业规划、基础知识、患者的基本照护、护理员职业安全防护、患者常见症状护理、患者护理用品的应用等。我院将结合本院实际案例，在临床见习过程中为学员讲解医疗护理中的实际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使学员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三、培训方式要求
线上培训与现场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基础知识通过线上平台形式进行，核心知识及技能操作通过线下授课形式进行。我院在临床跟班环节，安排资深医护人员进行示范教学，让学员直观学习正确的操作方法，为学员提供实践操作场地，确保学员熟练掌握各项技能。
四、培训时间及地点
培训时间：2025年9月（待双方协商）
培训地点：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培训教室
五、考核
考核时间：2025年9月（待双方协商）
医疗护理员：
理论考核：采用闭卷机考形式，满分100分，60分及格。
操作技能考核：采用现场实操考核，满分100分，60分及格。
六、证书颁发
学员通过所有理论及操作技能考核后，颁发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该证书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数智人社”政务服务大厅系统查询并下载。
七、项目预算
	项目名称
	序号
	分项名称
	说明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元）
	小计
（元）

	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及评价项目
	1
	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认定考试（四级）
	64课时
	人
	53
	
	
	

	
	2
	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认定考试（五级）
	48课时
	人
	40
	
	
	

	
	3
	病患陪护
	28课时
	人
	10
	
	
	

	
	4
	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评价耗材
	
	项
	1
	
	
	

	
	5
	护理员服务提升培训
	
	两期
	2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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